
國立中正大學各學院院務發展評鑑辦法 

本辦法於 92.1.6 經本校第 51 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一、目標：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各學院積極推動各項院務，發     

          展各系所之特色及確實評量與改進院內各系所之教學、研究、服務及 

輔導，特訂定本辦法。  

 二、評鑑程序：為有效且合理評估各學院院務發展現況，各學院之評量程序採

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院級評鑑，第二階段為校級評鑑。 

 三、院級評鑑：各學院於接受評量之學年度時應分別成立各系所之院級評鑑委

員評鑑委員會，各委員會由院長所遴聘之三至五位校外專家組

成，其中各相關系所可提名二位，由院長決定之，委員會主席

由委員互推之。為進行本評鑑，各系所主管應事先彙整系所相

關資料送交院長。各委員會應針對各系所之教學、研究、服務

及輔導之狀況進行評鑑，並彙整成各系所之評鑑報告。院長彙

整各系所之評鑑報告後再做成學院之自評報告書，自評報告書       

分成院務發展及教職員自評報告，並各自分列成冊。 

1.院務發展報告書應包含下列事項： 

(1)招募學生及延攬師資現況及檢討。 

(2)課程規劃及學生培育與輔導。 

(3)畢業學生之表現。 

(4)教師研究計畫數及金額、期刊論文、專書發表等統計資

料。（鼓勵附上與其他國立研究型大學之比較及個人傑出

之研究成果） 

(5)舉辦或參加國內外研討會及學術活動現況及規劃。 

(6)推動服務項目及現況。 

(7)教師升等制度之現況及檢討。 

(8)空間規劃及設備使用之現況及檢討。 

(9)經費籌募及應用。 

(10)院務發展特色及其他積極創新事項。 

2.教職員自評報告書：各學院所屬所有專任教師應填具自我評

量報告書，評量其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表現；職員應

填具業務報告表。各項表格各學院依該院之特色訂定之。  

四、校級評鑑：本校評鑑各學院時，應組成校級評鑑委員會，委員會由校長、教

務長及校外委員共九至十六人組成，其中校外委員應含每學院

相關領域之校外學者、專家一至二人，各學院可提名二位，以

不與院級評鑑委員會委員重複為原則，由校長聘任之。委員會

由校長召集之。評鑑委員會於各學院實地訪查後，針對各學院

之自評報告書及現況討論後，應就各學院之教學、研究、服務

與輔導三部分之表現，分別評鑑教學、服務與輔導之評鑑等       



級，分別給予 A（優）給 2.6~3 點、B(良好)給 2.0~2.5 點、C

（待加強）給點數為 2 以下。為提昇本校為研究型大學，因此

研究之評鑑加重計點，評鑑為 A(優良)給 5.1~6點、B(良好)給

4.1~5點、C(待加強)點數為 4以下。評鑑委員會就評鑑結果擬

定建議事項，以資校方及各學院未來推動院務之參考。 

 五、評鑑時程：各學院需接受評鑑之年度，應依下列時程辦理： 

             1.院級評鑑：九月起組成各系所之院級評鑑委員會，於九月至十

二月進行學院內各系所之評鑑，並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各

系所之評鑑報告，送交各所屬學院。院長依據各系所之評鑑報

告，於隔年二月十五日前完成學院之自評報告書，送至校級評

鑑委員會。 

2.校級評鑑：於隔年三月至六月舉行，並於六月三十日前完成評

鑑等級評審及建議事項送校長核定。 

六、後續措施及追蹤： 

             1.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三大部份之總點數及核發獎勵金額度

依下表方式辦理。 

             2.各學院應針對評鑑委員會之建議事項於 3 個月內提出改進方

案，陳教務長，校長核定後追蹤改進。 

3.各學院應由院長參酌系所評鑑結果，作為各系所預算之分配及

獎勵之依據，並依各教職員之自評報告書及工作表現，落實晉

薪、考績之評審。相關之審核標準由各學院訂定之，並經校教

評會審核通過施行。 

4.本校應參酌院評鑑結果，以作為各院招收學生增減班（組）及

師資名額之分配依據。 

七、評鑑年度：九十二學年度全面實施評鑑後，總點數未達 7.0之學院，應於下       

學年度重新辦理評鑑。總點數 7.1至 8.0 之學院，雖無獎勵金，

但得於下一學年再做評鑑。總點數 8.1以上之學院，隔一學年再

做評鑑，獎勵金一次給兩年。總點數 8.0以下之學院，院長可自

其控管之經費，補助獎勵表現優秀之系所。 

八、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總點數 獎勵金 

特優級 11.1-12.0 500萬元 

優級 10.1-11.0 400萬元 

一級 9.1-10.0 300萬元 

二級 8.1-9.0 200萬元 

8.0以下 不予補助 


